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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北极品水产有限公司、浙江海之味水产有限公司、浙江工商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聪鹤、施佩影、李仁伟、戴志远、张益奇、胡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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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虾滑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速冻虾滑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新鲜虾类为原料，经挑选、清洗、去头去壳去肠腺、绞碎、调味搅拌、成型或不成

型、蒸煮或不蒸煮、包装、速冻等工序所制成的非即食生制速冻虾滑类制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33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5009.11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19 食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指示性多氯联苯含量的测定

GB 5009.2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GB 5461 食用盐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863 速冻食品技术规程

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GB 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GB 14881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T 23871 水产品加工企业卫生管理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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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0341 出口肉及肉制品中氯霉素残留量检验方法

SC/T 3015 水产品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SC/T 3016-2004 水产品抽样方法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第75号令(2005)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102 号令(2007)《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123 令 (2009) 关于修改《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决定

3 术语和定义

3.1 速冻虾滑 Frozen shrimp sliders

以新鲜虾类为原料，经挑选、清洗、去头去壳去肠腺、绞碎、调味搅拌、成型或不成型、蒸煮或不

蒸煮、包装、速冻等工序所制成的非即食冷冻产品。

4 基本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 原料虾

应选用新鲜、清洁、无污染的虾，其品质应符合 GB 2733 的要求。

4.1.2 食用盐

应符合 GB 5461 的要求。

4.1.3 加工用水

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4.2 感官要求

4.2.1 冻品外观

速冻虾滑的冻块应平整不破碎， 无干耗、 软化现象。

4.2.2 解冻后感官要求

解冻后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速冻虾滑感官要求

项目 要 求

色 泽 肉质呈新鲜虾滑固有色泽，光泽度好。

形 态 符合虾滑应有的形态要求，形态良好。

气 味 气味正常无异味。

组 织 肌肉紧密有弹性

杂 质 虾滑清洁，无可见外来杂质。

4.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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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要 求

挥发性盐基氮(VBN)，(mg/100g) ≤ 20

无机砷，(mg/kg) ≤ 0.5

甲基汞，(mg/kg) ≤ 0.5

铅(Pb)，(mg/kg) ≤ 0.4

六六六，(mg/kg) ≤ 0.1

滴滴涕，(mg/kg) ≤ 0.5

土霉素，(mg/kg) ≤ 0.1

氯霉素，(mg/kg) ≤ 不得检出

4.4 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速冻虾滑微生物指标

项 目
采样方案 b 及限量(CFU/g)

n c m M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0 10000

沙门氏菌 5 0 0/25g -

b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 GB4789.1 规定执行。

4.5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使用量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4.6 污染物含量

污染物含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4.7 净含量

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年第 75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5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和GB 8863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要求的检验

6.1.1 将试样置于白色搪瓷盘或不锈钢工作台上，用目视、鼻嗅、口尝等方式进行。检验口感指

标时需进行水煮，方法如下：先将 1 L 饮用水置入洁净的容器中煮沸，放入解冻后的试样 100-200 g，盖严

容器，煮沸 1-2 min 后停止加热，开盖即嗅蒸汽气味，尝口味。

6.1.2 将解冻后的样品倒至检验台上，按表 1 中项目逐项检查并记录品质缺陷数。

6.2 理化指标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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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样品制备

取解冻后的虾滑 50-100 g，使用捣碎机时，打碎中间需不断停机，防止虾肉升温及刮掉杯壁上的虾

肉。

6.2.2 挥发性盐基氮

按GB 5009.228的规定执行。

6.2.3 无机砷

按GB 5009.11的规定执行。

6.2.4 甲基汞

按GB 5009.17的规定执行。

6.2.5 铅

按GB 5009.12规定的方法测定。

6.2.6 六六六、滴滴涕
按GB/T 5009.19规定的方法测定。

6.2.7 土霉素

按SC/T 3015规定的方法测定。

6.2.8 氯霉素

按SN 0341规定的方法测定。

6.2.9 食品添加剂

按国家相应检测方法检测。

6.3 微生物指标的检验

6.3.1 金黄色葡萄球菌

按GB 4789.10规定的方法测定。

6.3.2 沙门氏菌

按GB 4789.4规定的方法测定。

6.4 净含量

将样品解冻，沥干后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产品需经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质量检验合格证后方可入库或出厂。

7.1.2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净含量、标签。

7.2 型式检验

7.2.1 正常生产时每年检验一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追加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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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组批

以同一次投料,同一班次，同一工艺，同一品种产品为一批。产量过小时，可将相邻班次(工艺条件、品

种、规格相同)的产品合并为一批。

7.4 抽样方法和抽样数量

按批号随机抽样，抽样基数不少于20包(盒)样品， 样品总量不得少于5kg。样品分三份，一份

做感 官和理化检验、一份做微生物检验、一份留样备查。

7.5 判定规则

7.5.1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则判整批产品合格。感官和微生物指标中有项目不合格，则

判本 批产品不合格， 且不得复检。

7.5.2 理化指标检测结果有不合格项时，允许加倍抽样对该项目复检一次，若仍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

品为 不合格。检验结果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不符合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5.3 在检验和判定食品中食品添加剂指标时，应结合配料表各成分中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范围和

使用 量综合判定。

7.5.4 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可协商解决。也可委托法定质量检测部门按本标准检验后，由
质量 仲裁机构仲裁判定。

8 标签、包装、贮存、运输

8.1 标志、标签

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国家质检总局第 102 号令《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规定、国家质量监督

检 验检疫总局令 第 123 号(2009) 关于修改《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决定 (见附录 A)，包装储运图示标

志 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2 包装

8.2.1 内包装采用符合GB 9683的食品包装袋及其他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包装材料。包装袋袋身表

面应清洁， 封口良好、平整、无裂口。

8.2.2 外包装采用符合GB/T 6543规定的单瓦楞或双瓦楞纸箱。纸箱底部粘合剂粘牢，上下用封箱带粘 牢

或用打包带捆扎

8.3 贮存

产品应贮藏在清洁、卫生、无异味、有防虫设施的库内，防止虫害和有害物质的污染及其他损害。贮

藏库温度低于- 18℃，库温波动保持在±2℃内。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批次的产品分别堆垛，离墙离地

，限制高度防止纸箱受压变形。

8.4 运输

用冷藏车或保温车运输，保持虾体温度低于- 18℃。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异味。运输中防晒及有毒

有害物质的污染，不得靠近或接触有腐蚀性物质，不得与异味浓郁物质混运。

8.5 保质期

在符合本文件规定条件下，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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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虾滑》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名称

《速冻虾滑》

二、项目背景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2019年虾类养殖总产量达到 460万吨，

其中淡水养殖产量为 315万吨。传统虾类产品多以鲜活销售、冷冻虾

仁等为主，产品形式单一。此外，尽管现有冷冻鱼糜制品品类丰富，

但多为鱼肉糜类产品，且同质化严重。速冻虾滑产品富含蛋白质、虾

青素等，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口感好、产品新颖，深受国内消费

者喜爱。通过将虾开发成虾滑等产品，不仅丰富了鱼糜制品品类，也

能很好地带动当地养殖业发展，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速冻保鲜技术、冷冻物流行业的发展，虾滑需求持续攀升，

经测算，其市场规模接近 1000亿。但因鲜虾集中上市时间有限，且

价格波动较大，虾滑的品质、价格也随之波动较大，难以稳定，且并

没有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现有虾滑原料多为冷冻虾仁，原料无法辨

别，品质无法保证，成本无法控制，且冻虾解冻，鲜度已经有不同程

度下降。目前的标准相对集中于 GB 2733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

准、GB 8863速冻食品技术规程等，关于确切的速冻虾滑标准还相对

空白。目前我省各个企业各自为政，并未形成一定的团体，产品还是

以企业标准为主，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进行规范，产业集

中的优势不能很好的发挥出来。长期以往，对于我省速冻虾滑产业会

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湖北、广西等虾类养殖产业发展迅速，速冻虾

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为提高我省虾滑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急需制定

速冻虾滑标准。



由于不同企业所用的速冻虾滑原料不同、鲜度变化大、产品质量

指标不同，最终的产品品质具有显著差异，易让消费者产生质量不可

靠等错觉，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速冻虾滑产品的

原料、感官、理化和卫生指标、试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细化，特别是对于鲜度、安全指标的检测范围和限量指标给予量化，

以及具体的试验方法给予明确。目前国内外均还没有速冻虾滑方面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通过制定速冻虾滑标准将使速冻虾

滑的各项指标实现有标可依、有标可循，也为我省速冻虾滑产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进一步推动虾类等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任务由浙江北极品水产有限公司向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

会申请团体标准立项，经论证通过并印发了“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关于关于《速冻虾滑》团体标准的立项通知”（浙水流加〔2022〕

第 17 号）通知，批准团体标准《速冻虾滑》的制定。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北极品水产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浙江海之味水产有限公司、浙江工商大学。

（三）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本任务主要起草人：马聪鹤、施佩影、李仁伟、戴志远、张益奇、

胡于青。

（四）主要工作过程

1. 前期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单位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速冻虾滑》标准项目进行预



研，初步确立了速冻虾滑企业对产品的有关要求。标准起草组通过浙

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提交了团体标准申报与标准草案，申报立项。

2. 立项阶段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正式通过本团体标准的立项。

3. 起草阶段

针对该标准项目，正式成立标准起草工作小组，明确任务要求及

工作进度，根据单位参与人员的专业、技能合理分配任务。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对标准草案进一步完善。开展了相关要求的行业验证工作，并就

标准制定的相关问题进行协商与研究，对标准框架及内容进行研究与

讨论。由此形成了最终的《速冻虾滑》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

明。

四、制（修）订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关

系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编写制定过程中以提高速冻虾滑的产品质量标准以及

提高速冻虾滑产品的食用安全性为总原则，针对与产品质量息息相关

的内容进行了论证分析，力求能够在行业推广的基础上提升速冻虾滑

产品的品质要求，确保标准适用性及产品的优质性，达到“开放、公

平、透明、协商一致”的团体标准编制原则。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关系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33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
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5009.11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19 食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指示性多氯联苯含量的
测定

GB 5009.2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GB 5461 食用盐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863 速冻食品技术规程

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GB 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GB 14881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T 23871 水产品加工企业卫生管理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SN 0341 出口肉及肉制品中氯霉素残留量检验方法

SC/T 3015 水产品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SC/T 3016-2004 水产品抽样方法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第75号令(2005)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
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102 号令(2007)《食品标识管理
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123 令 (2009) 关于修改《食品
标识管理规定》的决定

五、标准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以新鲜虾类为原料，经挑选、清洗、去头去壳去肠

腺、绞碎、调味搅拌、成型或不成型、蒸煮或不蒸煮、包装、速冻等

工序所制成的非即食生制速冻虾滑类制品。

2. 技术要求

本标准提出了速冻虾滑产品的原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指标、

微生物、添加剂、净含量的控制要求。标准的总体指标以相关国家标

准、企业出厂实测数据及型式试验报告数据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更高要求。

（1）挥发性盐基氮限量依据 GB 10136-2015 中预制动物性水产

品要求提出，并将该指标要求从 30 mg/100g 降低至 20 mg/100g，以

提高速冻虾滑产品的鲜度水平。

（2）无机砷、甲基汞、铅限量依据 GB 2762-2017 要求提出。

（3）六六六、滴滴涕限量依据 GB 2763-2019 要求提出。

（4）土霉素限量依据 GB 31650-2019 要求提出，并将土霉素限

量从 0.2 mg/kg 降低至 0.1 mg/kg，尽可能提高原料虾质量安全要求。

（5）氯霉素，属抑菌性广谱抗生素，可用于治疗各种敏感菌感

染。因其对造血系统有严重不良反应，人类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因此欧盟、美国等国家的法规中规定氯霉素的限量为“零允许量”即

不得检出。

（5）金黄色葡萄球菌：目前本产品没有国家标准的要求，但考



虑到速冻虾滑加工过程中潜在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风险，结合生产

实际，提出金黄色葡萄球菌限量标准。

（6）沙门氏菌限量依据 GB 29921-2021 要求提出。

（7）试验方法：标准提出满足速冻虾滑产品技术要求的试验方

法。

（8）检验规则：标准提出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的分类。

（9）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标准提出了速冻虾滑的标志及

包装贮存要求。

六、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一致并有所提升。征

求了相关同行企业、行业协会专家、科研单位学者等专业人员的意见。

本文件指标优于同类标准水平，可体现高质量的速冻虾滑产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结果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性意见。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已批准发布的速冻虾滑团体标准，文本由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全文公布，供社会免费查阅，并进行团体标准的宣贯和培训，标

准推广至协会会员共同执行。

九、其他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

《速冻虾滑》标准起草小组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